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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恒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确认意见 

在本确认意见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涵义： 

公司、本公司、恒业电

子 
指 浙江恒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恒业有限 指 浙江恒业电子有限公司，系恒业电子前身 

平湖电力实业 指 平湖市电力实业总公司 

嘉兴物资贸易 指 嘉兴电力局物资贸易总汇 

珠海恒通 指 珠海经济特区恒通电能仪表公司 

平湖群益 指 平湖市群益职工持股会 

光明实业 指 平湖光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

平湖通用 指 平湖市通用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

上海丹阳 指 上海丹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浙江加益 指 浙江加益投资有限公司 

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万元 

一、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 

（一）恒业有限的设立及股本演变 

1、1995 年 5 月，恒业有限成立 

1995 年 5 月 5 日，浙江省平湖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出具了平计经技〔1995〕

125 号《关于同意建立嘉兴恒通电子仪表公司立项报告的批复》，同意平湖市供

电局和珠海恒通合作生产，建立嘉兴恒通电子仪表公司，总投资 300 万元。 

1995 年 5 月 13 日，珠海恒通与平湖电力实业、嘉兴物资贸易签署了《关于

组建平湖恒通电子仪表责任有限公司的实施协议》，共同出资设立恒业有限，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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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电力实业货币出资 150 万元，嘉兴物资贸易货币出资 90 万元；珠海恒通出资

60 万元，其中货币出资 30 万元、技术软件出资 30 万元。 

1995 年 5 月 19 日，平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（平湖）名称预核〔1995〕

第 23 号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，同意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“平湖恒通电子

仪表有限公司”。 

1995 年 5 月 29 日，平湖电力实业办理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，根据其填制的

《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》，恒业有限由浙江省平湖市计划经济委员会批准设立，

实收资本 300 万元，其中法人资本 300 万元。 

1995 年 5 月 30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设立登记手续，经营期限为 6 年。 

1995 年 6 月 2 日，平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平会师委（95）84 号《验资报

告》，经验证，平湖电力实业已投入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；嘉兴物资贸易已投入

人民币玖拾万元；珠海恒通已投入人民币叁拾万元。珠海恒通尚有技术软件折价

叁拾万元在 1995 年四季度投入。 

恒业有限成立时，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平湖电力实业 150.00 50.00 货币 

2 嘉兴物资贸易 90.00 30.00 货币 

3 珠海恒通 60.00 20.00 货币、技术 

合计 300.00 100.00 - 

1998 年 3 月 25 日，嘉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（嘉市）名称预核〔98〕

第 1796 号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，同意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“嘉兴市恒业

电子有限公司”。 

1998 年 5 月 5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同意变更公司名称为“嘉兴市恒业

电子有限公司”。 

1998 年 5 月 8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2、2001 年 2 月，恒业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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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 年 6 月 16 日，珠海恒通、平湖电力实业、嘉兴物资贸易唯一股东嘉兴

市电力集体资产经营中心和恒业有限签署了《投资转让协议》，珠海恒通将其持

有的恒业有限 60 万元出资额以 60 万元转让给平湖电力实业。 

2001 年 2 月 24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珠海恒通将其

持有的恒业有限出资额 6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20%）以 6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平湖

群益；嘉兴物资贸易将其持有的恒业有限出资额 9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30%）以

9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平湖电力实业。 

次日，珠海恒通与平湖群益、嘉兴物资贸易与平湖电力实业分别签署了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。 

2001 年 2 月 28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，恒业有限虽存在未及时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，但公司

已于 2001 年 2 月就股权变更及延长经营期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，且股东之间

未因上述瑕疵发生过任何争议、纠纷、诉讼或仲裁，亦未损害任何债权人的利益，

不会对公司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平湖电力实业 240.00 80.00 货币、技术 

2 平湖群益 60.00 20.00 货币 

合计 300.00 100.00 - 

3、2003 年 5 月，恒业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

2003 年 4 月 23 日，平湖电力实业与光明实业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

平湖电力实业将其持有的公司出资额 24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80%）转让给光明实

业。 

2003 年 5 月 6 日，光明实业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受让平湖电力

实业持有的公司出资额 24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80%）。 

2003 年 5 月 6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平湖电力实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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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其持有的公司出资额 24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80%）转让给光明实业。 

2003 年 5 月 8 日，平湖市供电局出具了平电财〔2003〕62 号《关于平湖市

电力实业总公司长期投资转让等事宜的决定》，决定将平湖电力实业持有的恒业

有限 240 万元的长期投资转让给光明实业。 

2003 年 5 月 8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光明实业 240.00 80.00 货币、技术 

2 平湖群益 60.00 20.00 货币 

合计 300.00 100.00 - 

4、2005 年 5 月，恒业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

2005 年 4 月 26 日，平湖群益召开理事会，出席理事一致同意平湖群益将其

持有的公司出资额 6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20%）以 6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平湖通用。 

2005 年 5 月 9 日，平湖群益向平湖市职工保障基金协会职工持股会管理办

公室提交了《关于投资款转让的请示》，平湖市职工保障基金协会职工持股会管

理办公室批复同意。 

2005 年 5 月 15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平湖群益将其

持有的恒业有限出资额 6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 20%）以 6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平湖

通用。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。 

同日，平湖群益与平湖通用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》。 

2005 年 5 月 30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光明实业 240.00 80.00 货币、技术 

2 平湖通用 60.00 20.00 货币 

合计 300.00 100.00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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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 11 月 8 日，公司召开股东会，同意变更公司名称为“浙江恒业电子

有限公司”。 

2005 年 11 月 24 日，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（浙工商）名称预核内

〔2005〕第 017619 号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，同意预先核准企业名称为“浙

江恒业电子有限公司”。 

2005 年 11 月 28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5、2006 年 4 月，恒业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、第一次增资 

2006 年 3 月 23 日，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嘉信会验（2006）85 号《验

资报告》，截至 2006 年 3 月 17 日，恒业有限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666

万元，实收资本 666 万元。 

2006 年 3 月 28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原股东光明实

业将其持有的 240 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平湖通用；同意新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366 万元，全部由新增股东上海丹阳以货币方式认缴。 

2006 年 3 月 28 日，光明实业与平湖通用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出资同意书》，

光明实业将其持有的 240 万元出资额以 240 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平湖通用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，恒业有限虽存在验资时间早于股东会决议时间的情

形，但相关事项已于 2006 年 3 月 28 日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并签署《股权转让出

资同意书》且已实际完成出资，不会对该次变更的有效性造成实质影响。 

2006 年 4 月 11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上海丹阳 366.00 54.95 货币 

2 平湖通用 300.00 45.05 货币、技术 

合计 666.00 100.00 - 

6、2007 年 12 月，恒业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、第二次增资 

2007 年 12 月 28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吸收浙江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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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为恒业有限新股东；同意原股东上海丹阳将其持有的恒业有限 366 万元出资额

以 366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浙江加益。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。 

同日，上海丹阳与浙江加益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2007 年 12 月 28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注册资

本为 1,334 万元，即恒业有限注册资本由 666 万元增加至 2,000 万元，出资方式

为货币，其中由浙江加益新增出资 734 万元，平湖通用新增出资 600 万元。 

2007 年 12 月 28 日，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嘉信会验（2007）246

号《验资报告》，截至 2007 年 12 月 28 日止，恒业有限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

民币 2,000 万元，实收资本 2,000 万元。 

2007 年 12 月 29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浙江加益 1,100.00 55.00 货币 

2 平湖通用 900.00 45.00 货币、技术 

合计 2,000.00 100.00 - 

7、2008 年 12 月，恒业有限第三次增资 

2008 年 12 月 10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注册资

本为 5,000 万元，即恒业有限注册资本由 2,000 万元增加至 7,000 万元，出资方

式为货币，其中由浙江加益新增出资 2,750 万元，平湖通用新增出资 2,250 万元。 

2008 年 12 月 12 日，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嘉信会验（2008）218

号《验资报告》，截至 2008 年 12 月 12 日止，恒业有限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

民币 7,000 万元，实收资本 7,000 万元。 

2008 年 12 月 15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增资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浙江加益 3,850.00 55.00 货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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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平湖通用 3,150.00 45.00 货币、技术 

合计 7,000.00 100.00 - 

8、2012 年 2 月，恒业有限第六次股权转让 

2012 年 2 月 6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浙江加益将其

持有的恒业有限 20%的股权即 1,400 万元出资额以 2,201.76 万元的价格（以 2011

年 8 月 24 日嘉兴市源丰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嘉源评报（2011）179 号《评估报

告》为准上浮 5%）转让给泰昌集团；同意平湖通用将其持有的恒业有限 20%的

股权即 1,400 万元出资额以 2,201.76 万元的价格（以 2011 年 8 月 24 日嘉兴市源

丰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嘉源评报（2011）179 号《评估报告》为准上浮 5%）转

让给泰昌集团。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。 

同日，浙江加益、平湖通用分别与泰昌集团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2012 年 2 月 8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泰昌集团 2,800.00 40.00 货币 

2 浙江加益 2,450.00 35.00 货币 

3 平湖通用 1,750.00 25.00 货币、技术 

合计 7,000.00 100.00 - 

9、2012 年 8 月，恒业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 

2012 年 5 月 31 日，平湖通用与泰昌集团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平湖通

用将其持有的恒业有限 25%的股权即 1,750万元出资额根据嘉兴市源丰资产评估

公司出具的嘉源评报（2011）179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上浮 5%及评

估基准日至协议签署日之间账面净资产差额确定以 2,861.7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

泰昌集团。 

2012 年 5 月 31 日，浙江加益与泰昌集团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浙江加

益将其持有的恒业有限 35%的股权即 2,450万元出资额根据嘉兴市源丰资产评估

公司出具的嘉源评报（2011）179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上浮 5%及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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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基准日至协议签署日之间账面净资产差额确定以 4,006.4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

泰昌集团。 

2012 年 7 月 26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浙江加益将其

持有的恒业有限 35%的股权即 2,4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泰昌集团；同意平湖通用

将其持有的恒业有限 25%的股权即 1,7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泰昌集团。其他股东

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。 

2012 年 8 月 14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泰昌集团 7,000.00 100.00 货币、技术 

合计 7,000.00 100.00 - 

10、2012 年 8 月，恒业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 

2012 年 8 月 8 日，泰昌集团与陈秀银、邵安强共同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

泰昌集团将恒业有限 70%的股权以 78,902,390 元转让给陈秀银，将公司 10%的

股权以 11,271,770 元转让给邵安强。 

2012 年 8 月 22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泰昌集团将其

持有的恒业有限 70%的股权即 4,9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秀银；同泰昌集团将其

持有的恒业有限 10%的股权即 7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邵安强。其他股东同意放弃

优先受让权。 

2012 年 8 月 24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陈秀银 4,900.00 70.00 货币、技术 

2 泰昌集团 1,400.00 20.00 货币 

3 邵安强 700.00 10.00 货币 

合计 7,000.00 100.00 - 

11、2014 年 4 月，恒业有限第九次股权转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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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4 月 22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泰昌集团将其

持有的恒业有限 20%的股权即 1,4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邵安强。其他股东同意放

弃优先受让权。 

2014 年 4 月，泰昌集团与邵安强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泰

昌集团将其持有的恒业有限 20%的股权以 22,543,540 元转让给邵安强。 

2014 年 4 月 24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陈秀银 4,900.00 70.00 货币、技术 

2 邵安强 2,100.00 30.00 货币 

合计 7,000.00 100.00 - 

12、2017 年 6 月，恒业有限第四次增资 

2017 年 6 月 1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注册资本

为 4,000 万元，即恒业有限注册资本由 7,000 万元增加至 11,000 万元，出资方式

为货币，其中由陈秀银新增出资 2,800 万元，邵安强新增出资 1,200 万元。 

2017 年 6 月 7 日，恒业有限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增资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陈秀银 7,700.00 70.00 货币、技术 

2 邵安强 3,300.00 30.00 货币 

合计 11,000.00 100.00 - 

2022 年 10 月 25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陈

秀银以现金 30 万元置换非货币资产出资 30 万元。 

同日，陈秀银与恒业有限签署了《出资置换协议》。 

本次置换后，恒业有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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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陈秀银 7,700.00 70.00 货币 

2 邵安强 3,300.00 30.00 货币 

合计 11,000.00 100.00 - 

2023 年 1 月 12 日，天健会计师出具天健验〔2023〕57 号《验资报告》，经

审验，截至 2022 年 10 月 8 日止，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（实收资

本）合计人民币肆仟万元。 

（二）恒业电子的设立及其股本演变 

1、2022 年 11 月，恒业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 10 月 10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 2022

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将恒业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；设立的股份有限公

司名称拟定为“浙江恒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所为本次整体

变更的审计机构，同意聘请坤元评估为本次整体变更的评估机构。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，天健会计师出具了天健审〔2022〕10071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

经审计，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，确认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，恒业有限经审

计的总资产为 425,128,378.44 元、总负债为 270,524,716.48 元、净资产为

154,603,661.96 元。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，坤元评估出具了坤元评报〔2022〕940 号《资产评估报

告》，2022 年 10 月 31 日，恒业有限经评估的总资产为 449,969,510.31 元、总负

债为 270,524,716.48 元、净资产为 179,444,793.83 元。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，恒业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，审议确认上述《审计报告》

和《评估报告》结果，并同意以经审计的恒业有限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

中的 11,000 万元折成股份公司的实收股本，净资产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

本公积。股份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1,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

元，注册资本额为人民币 11,000 万元。 

2022 年 12 月 15 日，恒业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《发起人协议书》，对股份公

司的发起设立事项进行了约定。 

2022 年 12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，审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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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关于设立浙江恒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《关于制定〈浙江恒业电子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《关于选举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《关于选

举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等议案。 

同日，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，选举了职工代表监事；公司召开了第一届

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选举了董事长，聘任了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

会秘书；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，选举了监事会主席。 

2023 年 1 月 13 日，天健会计师出具天健验〔2023〕58 号《验资报告》，经

审验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止，公司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22

年 10 月 31 日止恒业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 154,603,661.96 元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按照公司的折股方案，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股本 11,000.00 万元，

资本公积 44,603,661.96 元。 

2022 年 12 月 20 日，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公司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为 91330482146679896A 的《营业执照》。 

恒业电子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股份数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陈秀银 7,700.00 70.00 净资产折股 

2 邵安强 3,300.00 30.00 净资产折股 

合计 11,000.00 100.00 - 

2、2022 年 12 月，恒业电子第一次增资 

2022 年 12 月 21 日，恒业电子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股权激励方案>的议案》及《关于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即公司

吸收陈文华、邹旭峰、高杰、孙林忠、鲁燕飞、平湖恒旺为公司新股东；陈文华

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564 万元认购公司普通股股份 188.00 万股（占增资后公司总

股本的 1.5341%），邹旭峰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351 万元认购公司普通股股份 117.00

万股（占增资后公司总股本的 0.9547%），孙林忠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94 万元认

购公司普通股股份 98.00 万股（占增资后公司总股本的 0.7997%），高杰以货币出

资人民币 210 万元认购公司普通股股份 70.00 万股（占增资后公司总股本的

0.5712%），鲁燕飞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95 万元认购公司普通股股份 65.00 万股（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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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资后公司总股本的 0.5304%），平湖恒旺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,151 万元认购公司

普通股股份 717 万股（占增资后公司总股本的 5.8506%）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公

司注册资本将由 11,000 万元增加至 12,255 万元，总股本将由 11,000 万股增加至

12,255 万股。股本溢价 2,51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。 

2022 年 12 月 23 日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2023 年 1 月 14 日，天健会计师出具天健验〔2023〕59 号《验资报告》，经

审验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21 日止，公司已收到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（实

收股本）合计壹仟贰佰伍拾伍万元，计入资本公积（股本溢价）25,100,000.00

元。 

本次增资后，恒业电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陈秀银 7,700.00 62.8315 净资产折股 

2 邵安强 3,300.00 26.9278 净资产折股 

3 平湖恒旺 717.00 5.8506 货币 

4 陈文华 188.00 1.5341 货币 

5 邹旭峰 117.00 0.9547 货币 

6 孙林忠 98.00 0.7997 货币 

7 高杰 70.00 0.5712 货币 

8 鲁燕飞 65.00 0.5304 货币 

合计 12,255.00 100.0000 - 

3、2023 年 12 月，恒业电子第一次股权转让 

2023 年 12 月 25 日，高杰与陈秀银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高杰将其持有

的恒业电子 70 万股股权以 224.40 万元转让给陈秀银。 

陈秀银已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取得了公司签发的股权证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恒业电子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/名称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1 陈秀银 7,770.00 63.4072 
净资产折股、

货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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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邵安强 3,300.00 26.9278 净资产折股 

3 平湖恒旺 717.00 5.8506 货币 

4 陈文华 188.00 1.5341 货币 

5 邹旭峰 117.00 0.9547 货币 

6 孙林忠 98.00 0.7997 货币 

7 鲁燕飞 65.00 0.5304 货币 

合计 12,255.00 100.0000 - 

二、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

况说明的确认意见 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上述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

况的说明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按照诚

信原则履行承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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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浙江恒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全体董事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

陈秀银  邵安强  陈文华  邹旭峰  马正良 

         

张颖辉         

 

 

全体监事（签字）： 

      

洪晨力  卫伟  张艳  

 

 

全体高级管理人员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

陈文华  邹旭峰  孙林忠  鲁燕飞  周静娟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恒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月 日 

 


